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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方案計劃補助辦法 

86 年 9 月 2 6 日 審 查 委 員 會 議 修 訂  

                                     87 年 8 月 29 日審查委員會議修訂 

                              87 年 9 月 2 日理事會通過 

                                   89 年 8 月 24 日理事會修訂通過 

                              9 0 年 4 月 1 8 日 審查委員會議修訂 

93 年 8 月 14 日審查委員會議修訂 

93 年 8 月 20 日理監事會通過 

93 年 9 月 3 日理事會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以下簡稱本會)審查委員會

組織簡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接受社會福利服務組織以公開方式提出方案計劃，申請經費補

助。 

第三條  社會福利服務組織申請資格： 

1.申請本會經費之單位，應具備下列一至三款之資格與條件： 

        (1)凡贊同本會宗旨者。 

        (2)登記有案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福利服務組織。 

       (3)具有行政經費自籌能力，且組織信譽及服務績效良好    

          者。 

2.其他特殊因素，須由本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提名建議，並經

理事會通過之社會福利服務組織。 

第四條  補助原則： 

       1.申請單位以方案計畫提出經費申請。 

2.申請單位以單一法人或合法立案單位為之，若有分支單位，則由主

事務所彙整提出。 

3.本會之補助以考量申請單位組織運作上軌道，且具有明確服務對象

及專業方法之服務方案為原則。 

4.為有效整合資源，補助項目以不重複政府或其他單位之補助為原

則。 

5.前年度補助案件皆已完成結報與核銷作業。 

6.經本會審查核准補助之經費，須符合專款專用之原則，未經本會同

意，不得流用其他補助項目。 

第五條 各單位申請聯合勸募補助經費，除捐款人指定者外，下列情況者本會

不予審查： 

       1.申請資料不詳實或文件不完備 

       2.計劃為興建私人房舍或添增房地等不動產。 

       3.計劃供作一般行政運作會務經費之人事經常性支出。 

       4.申請文件之送達逾本會公告截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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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補助項目： 

1.辦理社會福利方案計劃之訓練、研習、推廣、輔導等服務過程必要

之相關業務經費。包含場地費、講師鐘點費、人事費、講義費、交

通費、辦理與服務相關之評估費、調查訪問費以及其他經本會認可

之項目，核准金額以內政部等政府單位補助標準為參考依據。 

2.申請硬體設備之建造或修繕、維護費。 

       3.申請執行方案相關之設備器材費。 

第七條 公告方式： 

       1.報紙。 

       2.本會網站。 

       3.本會函件通知。 

第八條 申請單位應備齊相關資料，於公告之申請截止日前提出申請，逾期不

再受理（申請要件請參見方案申請補助實施細則）。 

 

第九條 審查要項： 

       本會審查委員會依下列重點進行評估： 

1.  組織層面-包含組織架構健全度、會務實務、服務管理、財務運作、

過去服務經驗等。 

2.  方案層面-考量方案的目標、需求、投入資源、執行專業性、創新

發展性、預期效益等。 

 

第十條  申議方式： 

方案計劃之申請經婉拒者，可於結果通知之 15 日內提出申議，次

數以一次為限;經初審婉拒者得由秘書處與該區召集人合議後決定

是否進入複審;決審婉拒者得由秘書處、複審委員、該區召集人合

議後呈總召集人議決。 

第十一條 期中評估： 

1. 配合於服務開始執行後定期提出工作報告。未依規定辦理者，列

為是否撥款之參考。 

       2.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補助項目、執行期間、預計進度確實執行，如

有特殊情況必須變更項目、計劃、進度時，應提具相關說明，正式

行文函知本會，並經本會審查委員期中督導時瞭解變更內容後，始

完成變更程序。 

第十二條 年度結報： 

1.補助單位應依會計作業規定使用補助款，並根據本會財務稽核辦法

以及方案補助作業實施細則，於規定期限內彙整相關資料，交由本

會審查委員會及稽核委員會查核銷案，或另行規劃成果觀摩會活動

以為結報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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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年度結束，應將未使用之補助經費或補助人員出缺月份之補助

金額如實退還。  

3.補助項目如為修繕費與設備費等，各機構於執行完畢之際需告知本會，

必要時本會得派員驗收。 

 

第十三條 徵信相關： 

         為使社會大眾瞭解本會補助成果，善盡責信義務，接受方案補助之

單位需於方案執行相關活動、會議、各項成品、補助設置之網站或

購買設備上，須標明「本方案由聯合勸募協會補助」之字樣或標章；

或配合將相關資料刊登於本會出版品與網站。 

 

第十四條  附則： 

補助單位如有以下情事，本委員會於必要時可建議理事會依法訴

究，並得追回全部補助款項，停止受理申請本會經費補助一至三年。 

1.  未函知本會並經同意，擅自變更原訂計畫。 

2.  未函知本會並經同意，擅自移用補助經費。 

3.  經本會催繳，仍未辦理結報工作，或經委員查核不通過者。 

4.  經宣導後，未配合徵信相關事項。 

5.  其他不法情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本會審查委員會通過，報經本會理事會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會秘書處根據本辦法制訂方案申請補助暨結報作業實施細則。 


